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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進行薪酬水平調查 

 
 
引言  
 
 在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  
 
( a )  隨着上一輪公務員薪酬調整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後，下一輪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工作應待是次薪酬水平調查

於二零零六年有結果後進行；  
 
( b )  應就如何把是次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應用於下一輪公務員

薪酬調整尋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以及  
 
( c )  由於薪酬水平調查會蒐集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的私營

機構薪酬數據，當局不會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進行年度

的薪酬趨勢調查。當局應進一步研究在更完備的公務員薪

酬調整機制下，應否繼續進行薪酬趨勢調查。  
 
理據  
 
2 .  薪酬水平調查的方法 1 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就公務員比較職位與

管理人員和員工進行詳細的職位檢視程序，以確保其後進行的薪酬數據蒐

集工作將以大致相若的私營機構職位為基礎。第二階段顧問現已就職位檢

視程序制定詳細的工作方案。 2  
 

                                                           

1  調查採用廣義界定的職位屬系法。按這方法，公務員職位會與私人機構中在工作內

容、工作性質、需承擔責任的輕重、一般資歷和經驗要求等各方面大致相若的職位配

對，作為兩者薪酬比較的基礎。  
 
2  職位檢視方案包括：擬在職位檢視程序中詳加研究的公務員比較職位的列表、如何就

這些職位蒐集資料、選取具代表性崗位的在職者參與職位檢視會面的方法、職位檢視

會面的流程，以及與公務員比較職位有關的各種文件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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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經徵詢職系／部門管理人員、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 (諮詢

小組 ) 3、部門協商委員會和員工工會／協會的意見後，顧問已因應諮詢所

得的意見 4，敲定職位檢視程序的工作方案。顧問在提交詳述敲定方案的

中期報告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展開職位檢視程序的工作。  
 
4 .  在完成職位檢視程序後，顧問會擬備一套職責說明書，以選取私

營機構配對職位，與公務員薪酬作比較。鑑於有關工作進度，以及按照政

府一向以來在每年四月一日起實施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做法，顧問建議把是

次調查的參照日期 (即用以比較公務員薪酬和私營機構薪酬的日期 )訂為二

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計及整合和分析私營機構薪酬數據所需的時間，顧問

預計整項調查大約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左右完成。  
 
5 .  調查工作一方面須以專業方式和在充份諮詢管理人員和員工團體

的情況下進行，亦需及早完成。顧問建議把是次薪酬水平調查的參照日期

訂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已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接納該建議。  
 
6 .  由於調查的參照日期已定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是次調查可提

供適時的數據，供當局在二零零六年考慮下一次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時作參

考。  
 
7 .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們提出大體建議，假如薪酬水平調查結果

顯示公務員薪酬水平高於私營機構薪酬水平，現職人員的薪酬應凍結在現

時的水平，直至與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大致看齊。然而，當局會把是次薪

酬水平調查所得出的薪酬差距記錄下來，在以後每年進行公務員薪酬調整

時，將這些差距及其他相關因素加以考慮，直至下一次進行薪酬水平調查

為止。基於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和其他相關因素，我們會制訂一套新的公

務員薪級表，應用於新聘人員。我們仍然維持這建議。當薪酬水平調查有

結果後，我們會就應用調查結果方面考慮詳細的建議，並會就此事宜徵詢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組織的意見，和進一步諮詢員工。  
 
8 .  自二零零三年四月着手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以來，

我們已停止進行每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年度的薪酬趨勢調查一般會涵蓋每

年直至四月一日的私營機構薪酬的變動。由於是次薪酬水平調查的參照日

期現訂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將會反映截至當日的私營機構薪酬水平，

因此無須亦不宜進行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薪酬趨勢調查。我們會進一步

研究在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應否繼續進行薪酬趨勢調查。 5 

                                                           

3  諮詢小組成員包括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和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的代表。  
 
4 除了透過為諮詢小組舉辦的兩場技術性討論，以及為部門協商委員會和員工工會／協

會舉辦的兩場簡介會蒐集所得的意見外，我們亦收到共 46 份有關職位檢視方案的意見

書，當中五份來自職系／部門管理人員、16 份來自部門協商委員會職方及 25 份來自

員工工會／協會。  
 
5 獲委聘進行設計薪酬水平調查方法的顧問建議，如薪酬水平調查日後每隔三至五年進

行一次，我們可考慮參考市場上已有的薪酬趨勢分析資料，代替進行專設的薪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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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9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規定。建議

對政府財政並沒有任何實質影響，亦對可持續發展沒有重大影響。  
 
10 .  在經濟影響方面，薪酬水平調查是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的重要一環。制定該機制的目的，是要確保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保

持大致相若，令公務員薪酬既足以吸引具備合適才幹的人擔任各類型的公

務員職位，又不至於過高，以免浪費財政資源。現時，公務員佔本港總勞

動人口約 5%，而公務員薪酬佔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10%。如

把資助機構計算在內，公務員連同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合共佔本港經濟體

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20% 。一套結構完善，既能配合整體勞工市場運

作，又能顧及公務員職位獨特性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有助發展一支穩健及

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亦可確保整個經濟體系的人力資源調配得宜。  
 
宣傳安排  
 
11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把有關決定通知三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諮詢組織、部門首長、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工

會，以及全體公務員。我們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負責人員  
 
12 .  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麥德偉 (電話：2810  3112 )聯絡。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  

                                                                                                                                                  

調查，以確定私營機構薪酬趨勢的按年變動。我們會就這項建議和薪酬趨勢調查其他

可行方案進行研究，並徵詢員工代表的意見。 


